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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关于温州宏丰电工合金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审核函〔2021〕020243 号，以下简称“落

实函”）的要求，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温州宏丰电工合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

行人”、“公司”或“温州宏丰”）组织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

德证券”或“保荐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发

行人会计师”或“立信”）、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发行人律师”或

“德恒”）对涉及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的事项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

查，对落实函的回复如下，请审核。 

《温州宏丰电工合金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说明书》中的释义同样适用于本回复。 

本回复的字体： 

黑体 落实函所列问题 

宋体 对落实函所列问题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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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近三年，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 117,329.24 万元、193,606.52

万元和 175,971.01 万元，扣非后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436.52 万元、1,313.49 万

元和 2,487.15 万元，综合毛利率分别为 11.77%、9.02%和 11.16%，最近一期发

行人毛利率为 10.95%，毛利率水平较低。最近一年一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均为负。 

请发行人结合行业竞争加剧、毛利率较低、经营活动现金流变化等情况充分

披露经营和业绩风险。 

【回复】 

一、针对上述经营与业绩风险，发行人已在募集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

和“第三节 风险因素”之“九、经营与业绩风险”进行了补充披露： 

“（一）经营和业绩风险 

报告期公司盈利能力稳步提升，但是由于行业特点，公司在行业竞争、毛利

率、经营活动现金流等方面面临一定的经营和业绩风险： 

1、公司所处的电接触功能复合材料行业属于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行业，

经过多年的发展已进入成熟期，在传统的电接触材料领域市场竞争较为充分，而

拥有持续研发能力、丰富技术积累的公司在新型功能复合材料领域拥有更强的竞

争力；目前行业内以电接触材料为主业的上市公司仅有两家，其余多数未上市的

企业规模较小，研发能力与配套能力较弱，多以价格竞争作为其主要竞争手段，

因此行业整体的市场竞争较为激烈。 

2、电接触功能复合材料行业一般采用“原材料价格+加工费”的定价模式，

其中原材料主要为贵金属白银，白银单位价值较高，在产品价格结构中，原材料

成本占比较高；加工费则根据加工工艺复杂程度、成材率、工资水平、产品生产

过程损耗率、工艺的市场成熟度及市场供求状况等因素确定，在产品价格结构中

占比相对较低，因而造成本行业毛利率的水平偏低。 

3、由于电接触功能复合材料行业特有的经营模式，上游供应商主要为大型

资源类企业或者大型有色金属贸易公司，与供应商的结算方式一般采用现结或较

短结算账期（1 个月内）；下游客户主要为规模较大的低压电器制造商，一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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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给予 60 天-90 天的信用期；由此导致上下游存在账期差异，因此随着收入规

模扩大，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会面临较大压力。 

基于上述行业特点，公司需要持续加大技术投入、研发新的产品，以保持技

术领先和较好的毛利率水平；需要不断开拓新的市场领域、扩大客户范围，以保

持较高的销售规模，发挥规模优势；需要不断优化客户结构与资产负债结构、提

高上下游账期管理效率，以保证健康的现金流，实现较好的盈利水平。如果未来

行业内竞争进一步加剧、公司未能通过持续研发新产品开发新客户维持较高的销

售规模、原材料价格持续大幅波动，或者对上下游账期、负债结构与流动性管理

不善，公司经营状况和业绩情况可能面临重大不利的风险。” 

二、针对毛利率波动的风险，发行人已在募集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和

“第三节 风险因素”之“二、（八）毛利率波动的风险”进行了更新披露： 

“（二）毛利率波动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各类业务毛利率情况如下： 

项目 2021 年 1-6 月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主营业务毛利率（%） 11.93 12.54 14.96 13.01 

一体化电接触组件毛利率（%） 10.90  13.65 16.52 12.89 

颗粒及纤维增强电接触功能复

合材料及元件毛利率（%） 
8.85  10.86 12.13 11.14 

层状复合电接触功能复合材料

及元件毛利率（%） 
19.46  13.45 17.25 17.05 

硬质合金毛利率（%） 10.88  10.14 10.00 11.48 

其他业务毛利率（%） 3.08  2.10 0.24 -2.71 

综合毛利率（%） 10.95  11.16 9.02 11.77 

除 2019 年外，公司综合毛利率较为稳定。2019 年，由于公司白银贸易业务

规模较大，该项业务收入占总收入比重较高，因其毛利率较低，进而导致公司当

年综合毛利率有所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呈波动下降趋势，但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福达

合金主营业务毛利率水平基本相当： 

项目 2021 年 1-6 月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温州宏丰 11.93% 12.54% 14.96% 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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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达合金 10.72% 12.26% 13.31% 14.61% 

1、报告期公司与福达合金主营业务毛利率水平呈小幅下降趋势，基本保持

一致，主要原因是：（1）报告期主要原材料银价持续增长，公司银采购均价由

2018 年的 3,125.33 元/千克增长到 2021 年 1-6 月的 4,841.85 元/千克，导致毛利

率平均水平小幅下降；（2）2020 年执行新会计准则，运费从销售费用科目调整

至营业成本科目，现金折扣从财务费用科目调整为冲减营业收入，从而降低毛利

率水平； 

2、公司 2018 年主营业务毛利率较低且低于福达合金，主要是由于 2018 年

公司完成搬迁，生产基地基建、设备等固定资产增加较多，且搬迁过程也对生产

稳定性、供货能力等存在一定影响，因此当年毛利率较低； 

3、报告期内，公司各类主营业务毛利率变动趋势不尽一致，主要原因是由

于各类业务的产品销量、产品结构的变化导致。 

因此，报告期内公司毛利率变化主要受原材料价格波动、产品销量与结构变

化、市场竞争以及会计政策调整等因素的影响。如果未来出现市场竞争进一步加

剧、产品销售规模不能维持在较高水平、不能持续开发高附加值产品、原材料价

格与人工成本大幅上涨、募投项目达产后预期收益不能实现等不利因素，公司未

来主营业务的毛利率可能继续出现下滑，从而使公司面临盈利能力降低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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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关于<温州宏丰电工合金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之盖章页） 

 

 

 

 

 

温州宏丰电工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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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温州宏丰电工合金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之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杨   威                    毛传武 

 

 

 

保荐机构总经理声明：本人已认真阅读本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回复的全部内

容，了解本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回复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

控制流程，确认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本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

回复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保荐机构总经理：__________________ 

                     段   涛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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